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彦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丹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373,141,981.58 1,367,327,536.26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021,262.62 15,189,668.46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5,156,884.51 14,361,506.33 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896,834.60 -231,651,861.33 103.4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69% 0.63%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1,426,599,166.58 11,095,976,979.25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479,201,639.44 2,462,047,991.71 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441,31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3,097.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64,949.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5,087.49

合计

1,864,378.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5,41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34.53% 207,574,416 0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4% 14,650,000 0

天兆欣

（

天津

）

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 14,400,000 0

上海涌玖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 14,400,000 0

质押

14,400,000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

国有法人

0.93% 5,565,173 0

广发基金公司

－

建

行

－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5% 3,334,000 0

杨德侠 境内自然人

0.53% 3,172,000 0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

国有法人

0.51% 3,057,204 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2,862,240 0

顾振琳 境内自然人

0.42% 2,522,36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207,574,416

人民币普通股

207,574,416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14,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50,000

天兆欣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上海涌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5,565,173

人民币普通股

5,565,173

广发基金公司

－

建行

－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4,000

杨德侠

3,1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2,000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3,057,204

人民币普通股

3,057,204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862,240

人民币普通股

2,862,240

顾振琳

2,522,366

人民币普通股

2,522,3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72.33%，主要原因是到期票据已予承兑；

（2）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长39.98%，主要原因是应交增值税增长；

（3）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减少82.8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应付债券利息；

（4）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61.14%，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到期负债。

2.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70.26%，主要原因是：①本期借款余额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②甘肃

金塔光伏电站和湖南安江水电站投入发电后停止利息资本化，上年同期该等项目均在建；

（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99.76%，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BT投资项目与联营单位收益下降；

（3）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7.78%，主要原因是捐赠支出减少；

（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6.55%，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中子公司提供的利润比重增加，母公司

产生的利润比重减少，部分子公司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8.22%，主要原因是非全资控股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3.41%，主要原因是：①施工业务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②发电业务贡献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0.53%，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电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支出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1.48%，主要原因是本期借入和偿还的借款净额

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发行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8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9.4亿元（含9.4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3年1月18日，本公司发行第一期公司

债券，发行规模为4.7亿元，票面利率为5.50%，该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度使用完毕。本公司将择机

发行第二期公司债券4.7亿元。

2.回购股份：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回购股份长效机制

和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2013年，本公司实施首次回购股份方案，截至2013年12月30日公司回购

股份数量为1,346,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由于未满足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的推出条件，且公司清洁能源投资需要资金支持，公司资产负债率偏

高，为创造良好的业绩，更好地回馈广大投资者，实现对股东权益更有利的保护。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终止实施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

3.经营业务：

报告期，本公司新承接工程任务11.64亿元。

报告期，公司清洁能源发电投产项目正常运营。开发建设项目新疆布尔津县城南风电场（二期）正处

在调试期，新疆木垒县老君庙风电场一、二期正在建设当中。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广东省水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2013

年

11

月

30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广东省水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关联交

易的承诺

2013

年

11

月

30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广东省水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时做了避

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

并

在

2008

年公

开增发股票

和

2011

年非

公开发行股

票时延续承

诺

。

2006

年

07

月

31

日

作为公司控

股股东期

间

，

承诺不

可撤销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

）

0%

至

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3,878.17

至

5,041.62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3,878.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务稳步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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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年4月22日，本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4

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3人，实际参会董事13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201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朱丹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公司聘任朱丹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

理。

独立董事对聘任朱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朱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朱丹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新疆奇台专业钢结构厂的议案》（该议案需

报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201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新疆奇台专业钢结构厂的公告》。

四、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如下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

1.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支行申请额度3亿元的综合授信。

2.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申请额度4亿元的综合授信。

3.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申请额度1.5亿元的综合授信。

4.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额度20亿元的综合授信。

5.向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新塘支行申请额度5亿元的综合授信。

6.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申请额度21亿元的综合授信。

7.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申请额度2.7亿元的综合授信

8.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额度10亿元的综合授信。

9.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额度4亿元的综合授信。

10.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申请额度30亿元的综合授信。

11.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额度2亿元的综合授信。

五、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见201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附件

朱丹先生简历

朱丹，男，汉族，1978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0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1月起任本公司财务部经

理，2010年1月起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晋丰实业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5月起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年1月起任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监事。现任

本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晋

丰实业有限公司监事，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朱丹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亦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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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新疆奇台

专业钢结构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1.根据目前新疆公布的风电、太阳能及煤电产业规划测算，近五年新疆地区风电塔架年需求量3000套，

光伏支架钢结构年需求量40000吨，煤化工钢结构年需求量60000吨。随着国家新疆电力外送工程———特高

压直流工程的实施，新疆能源建设将迎来另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设备钢结构市场也将快速发展。

为发展在新疆的风电塔架等钢结构制造和安装及其他业务，本公司与新疆奇台县人民政府签订《年产

4万吨以上的专业钢结构厂项目协议书》（详见2014年4月11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年产4万吨以上的专业钢

结构厂项目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拟以全资孙公司新疆骏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骏晟公

司” ）投资建设该专业钢结构厂。

2.该项目概算固定资产总投资19,590.86万元，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进行投资，由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晋丰实业有限公司（骏晟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逐步对骏晟公司进

行增资。

3.2014年4月25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投资建设新疆奇台专业钢结构厂的议案》，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4.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所涉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骏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古城商业街南苑6号楼1单元402号。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2014年3月7日。

5.法定代表人：张正五。

6.注册资本：1,000万元。

7.经营范围：风电塔架、金属压力容器制造；起重机配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等。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投资规模

该项目主要用于风力发电机塔架、光伏支架、煤化工钢结构制造及销售，需要拥有配套设施完善的大

型机械加工车间、钢结构制作车间厂房多座，以及产品总装场地。

该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建设年限2年。2014年建设第一期，具备年产200套1.5MW风电塔架的生产能

力，2015年建设第二期，具备年产200套3MW风电塔架的生产能力，具备1万吨的光伏支架与煤化工钢结构

产品生产能力。

2.项目投资可行性

对于该项目的投资，骏晟公司聘请新疆电力设计院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出具《新疆骏晟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奇台厂区建设一、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概算固定资产总投资19,590.86万元，

一期工程固定资产总投资9,798.3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8,151.31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937.35万元，其

他费用709.64万元；二期工程固定资产总投资9,792.56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8,046.33万元，设备购置及安

装费1,041.35万元，其他费用704.88万元。

该项目净现值（NPV）54,258.64万元＞0，内部收益率（IRR）25.01%＞行业基准折现率12%，静态投资

回收期为4.26年，投资利润率（ROI）27.6%＞预计基准投资利润率10%。该项目经济上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为了发展新疆风电塔架等钢结构制造和安装及其他业务，推动公司加快发展。

2.存在风险：国家对能源政策的变化以及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对投资该项目的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3.对公司的影响：投资建设专业钢结构厂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五、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江劲松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水炎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管晶先生

公司负责人江劲松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水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管晶先

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765,720,755.86 14,029,035,768.13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11,804,254.88 3,704,815,530.98 -2.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1,604,467.74 -474,035,466.6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14,237,318.17 408,494,189.90 9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555,369.66 40,950,020.93 -6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31,830.71 40,925,538.28 -5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43 1.13

减少

0.7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8 0.0390 -62.0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8 0.0390 -62.01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4,2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4 360,611,003 0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6 137,143,800 0

质押

6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9 21,981,078 0

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43 15,000,00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42 14,911,000 0

徐雅泉 境内自然人

0.67 7,0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787,884 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215,641 0

南京海外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40 4,154,059 0

罗柳江 境内自然人

0.38 4,000,000 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611,003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37,1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981,078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

账户

14,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雅泉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4,787,88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15,641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海外有限责任公司

4,154,059

人民币普通股

罗柳江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系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其他股东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

）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比例

（

%

）

预付款项

2,254,556,893.40 15.27 1,772,738,397.73 12.64 27.18

短期借款

300,000,000.00 2.03 50,000,000.00 0.36 500.00

应付账款

487,147,398.25 3.30 250,535,392.31 1.79 94.44

应交税费

-59,628,161.64 -0.40 -28,059,768.85 -0.20

不适用

其他应付

款

2,558,869,121.21 17.33 2,043,808,660.01 14.57 25.20

预付款项：本期预付的工程款项增加

短期借款：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本期工程结算，应付工程款增加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本期收到南京幸福城项目代建款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14,237,318.17 408,494,189.90 99.33

本期竣工交付项目有所增加

营业成本

691,441,943.08 216,037,434.72 220.06

本期结转面积及销售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23,925.62 10,988,826.97 -101.13

本期收回应收款项

，

计提坏账准

备减少

投资收益

535,131.12 -5,925,541.47

不适用 本期合营企业权益法调整

利润总额

24,732,432.30 79,313,578.33 -68.82

本期销售毛利率下降

所得税费用

7,757,307.31 22,599,666.24 -65.68

本期利润总额下降

少数股东损益

1,419,755.33 15,763,891.16 -90.99

本期控股子公司利润减少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51,604,467.74 -474,035,466.68

不适用

本期支付各项税费及其他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6,930,502.83 -24,047,788.18

不适用 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62,557,568.06 213,314,585.22 116.84

本期银行借款净增加及少数股

东分红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公司]分别于1999年12月、

2001年9月向本公司出具《不竞争承诺函》，承诺：该公司以及该公司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

公司和其它受该公司控制的公司将不直接和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有竞争的业务； 如该公司的参股公司或

该公司附属公司的参股公司从事的业务与股份公司有竞争， 则该公司或该公司的附属公司将对此事实施

否决权；该公司在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市场中，除承接委建项目和原有办公楼的租赁及销售业务外，将不再

从事任何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劲松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533� � �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2014-013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8日以电子传递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在南京市龙蟠路9号兴隆大厦召开，董事会成员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在授权范围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合理使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董事

会授权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可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期限不超

过六个月），公司可视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滚动购买，但资金发生额总计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33� � �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2014-01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事项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14年4月25日， 本公司关注到有关媒体报道或转载针对上市公司年薪盘点的文章， 文中以同花顺

iFind数据为依据， 对截至4月21日1883家已披露2013年报的上市公司的职工平均年薪进行了计算和排名。

文中显示：“栖霞建设的员工平均薪酬为45.34万元” 。

二、澄清声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1、 公司在2013年年度报告第七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中详细披露了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的员工情况：母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为162人，主要子公司在职员

工的数量（未含物业公司员工）的数量为103人，物业管理系统员工共有865人。综上所述，本公司目前在职

员工合计为1130人。年报全文于2014年4月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前述报道中称：根据会计通用准则中的计算方法，记者按照“本期工

资福利总额=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的公式，

除以“在职员工数量总计” ，得到年度企业员工的平均薪酬。“在职员工数量总计”来自于同花顺iFind数据。经

过对同花顺iFind中的“公司介绍”内容核查后发现，该系统显示本公司员工总数（人）为265。由此可以推算，报

道中对本公司“在职员工数量总计”也是以“265人”为基数进行计算的，未包括物业公司员工865人。

3、 同花顺iFind数据中的本公司员工总数、前述报道中关于本公司员工薪

酬的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 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要求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及时、

准确和真实的披露，不存在任何误导性陈述。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定20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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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通用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五一假期暂停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盈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43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

、《

国金通用

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

2014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

及中国证监会办公厅

《

关于

2014

年部

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2013

〕

105

号

）

的规定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日

、

金 额

及 原

因 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

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2014

年

4

月

29

日至

4

月

30

日暂停国

金通用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注：1、2014年4月29日至4月30日，暂停办理本基金所有金额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自2014年5月5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等基金交易申请及2014年五一假期

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投资者于2014年4月30日申请赎

回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4年5月5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投资者于2014年4月28日申请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的本基金份额将于2014年4月29日起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3、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

公司客服热线(4000-2000-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04-25

公告送出日期：2014-04-26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

基金主代码

000453

基金管理人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69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10000

基金资产净值

438,427,251.15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1.012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利

A

鑫利

B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54 000455

下属两级基金的份额参考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14 1.010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2014年 4 月 2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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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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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7� � �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7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行为的通知》（海南证监发[2014]7号）

的文件要求，本公司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2014年2月15日与4月1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关于公司及相

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投资"）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承诺尚未履

行完毕，祥源投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要求，已出具相关说明文件并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经征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员工的意见，同意放弃股权激励计划。

据此，公司将于近期将该等方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

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将就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及时披露该承诺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兴和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25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召开了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基

金兴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出席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兴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

人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共计2,150,023,345份，占基金兴和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71.67%，达到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召开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兴和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兴和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议案"），并由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对本次会

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出席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兴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所

持基金份额共计2,150,023,345份，其中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984,933,608份，表决结果为：1,963,075,

950份基金份额同意，21,827,658份基金份额反对，30,000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出

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8988%，

达到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在完成备案手续前，基金兴和将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以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S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2009]97号）的有关规

定，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

市价的投资品种，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调

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4年4月25日起对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所持有的

停牌证券东方国信（证券代码：300166）、锦龙股份（证券代码：000712）、鸿利光电（证券代码：300219）、宇通

客车（证券代码：600066）、利欧股份（证券代码：002131）、顺荣股份（证券代码：002555）、日发精机（证券代

码：002520）和乐普医疗（证券代码：300003）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经托管行复核，其潜在估值调整对

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合计比例超过0.25%的基金为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

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丰晋信2026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的估值政策，经与托管银行商定，对汇丰晋信2016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停牌证券的估值方法也一并进行调整。

对在上述停牌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投资者可登

录本公司网站（www.hsbcjt.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ST贤成 公告编号：2014-059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业绩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发布了《2013年业绩修正公告》（详见公司2014-053号公告），现对该公告修正如

下：

一、本期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修正前：预计公司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00万元左右。具体

数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修正后：经再次测算，预计公司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0万

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3、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公司2012年度报告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3,323.08万元，每股收益为-0.0832元。

2、 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期间对公司的审计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

2012年度报告的利息支出、资产减值损失、对外担保预计负债等事项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约为-187,815.58万元，每股收益约为-1.1725元。

三、本期业绩增加的原因

1、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约为80,454.50万元。

2、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约为19,668.31万元。

3、本期无需确认的对外担保预计负债。

四、其他说明

1、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2013年年度报告为准；

2、 担任公司2012年年度审计工作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上交所已根据《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

了退市风险警示的措施。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因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的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13.2.1条第（四）项规定的标准，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如果公司披露的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交所可

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修正，公司董事会并对由此修正而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公告，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

法》（以下简称"《参考方法》"），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发

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本公司于2008年9

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

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定。

2014年4月25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云南铜业"（股票代码000878）继续停牌，本公司依据

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14

年4月25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复牌后， 认为该证券交易当日的收盘价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

值的，本公司将采用收盘价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4月26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投资组合持有山东滨州

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受托管理的长信基金-鸿盛9号资产管

理计划和长信基金-鸿盛10号资产管理计划， 于2014年4月24日合计持有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34,395,348股，占该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0.49%。其中，长信基金-鸿盛9号资产管理

计划和长信基金-鸿盛10号资产管理计划分别持有17,197,674股，各占该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5.244%。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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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持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1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年 3�月 14�日，西部产权交易所（www.xbcq.com）在其网站上挂出"股权转让项目信息公告

表"，陕西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称：陕西省国资公司）拟将其所持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西安富士达）12,447,957股股权（占西安富士达总股权的29.78%）进行公告挂牌转让，挂牌价为人

民币7,966.6925万元。

为实现与西安富士达的进一步管理融合，公司与陕西省国资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订股权交易合同，

以人民币2,675.20万元购买陕西省国资公司所持西安富士达4,180,000股股权， 占西安富士达总股权的

10%，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该股权交易合同已于2014年4月24日签署完毕并经西部产权交易所审核通

过。本次增持西安富士达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增持股权金额未达到

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

本次增持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西安富士达24,319,938股股权，占西安富士达总股权的58.182%。通

过本次股权购买，公司将实现对西安富士达绝对控股，进一步加强管理融合，有利于西安富士达承接更

多军工科研生产任务，同时可增厚公司经济效益，提升公司在连接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增持西安富士达股权尚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公司将根据西安富士达工商登记变更进展情况

及时发布信息披露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